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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願性公告
李寧品牌全新重塑

本公告為李寧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作出的自願性公告。

本公司欣然宣佈，本公司藉李寧品牌創立二十周年之際，於二零一零年六月
三十日在本公司北京總部舉行揭曉李寧品牌重塑計劃之儀式。

經過二十年的快速發展，李寧品牌意識到運動文化正在更新，中國體育用品行
業面臨整體產業升級。在參考市場成熟程度的研究、行業發展分析、競爭形勢
定位和消費趨勢的理解，本公司致力全面重組李寧品牌基因，以全新的品牌個
性和面貌與新一代消費者進行深層次溝通，進一步強化品牌忠誠度。

在這次變化中，最受注視的是有關李寧品牌的標識和口號的更改。李寧品牌的
新標識對原標識的經典元素進行了現代化表達，不但傳承了經典LN的視覺資
產，還抽象融合了由李寧先生原創的體操動作「李寧交叉」，又以「人」字形來詮
釋運動價值觀，鼓勵每個人透過運動表達自我、實現自我。新的品牌口號「Make 

The Change」，則源於全新的品牌宣言，體現了從敢想到敢為的進化，鼓勵每個
人敢於求變、勇於突破。我們相信，新標識和口號並不是簡單形式上的改變，
而是代表著李寧品牌在產品創新和品牌創新方面的全面提升。

本公司對李寧品牌原有標識「 」和「一切皆有可能」品牌口號將另有適當
的應用部署，使其成為經典品牌資產。

李寧品牌全新重塑的重大舉措，充分表達了本公司對中國體育用品行業前景
強有力的信心。

承董事會命
李寧有限公司

主席
李寧

香港，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的執行董事為李寧先生、張志勇先生和鍾奕祺先生；非執行董事為林明
安先生、朱華煦先生和韋俊賢先生；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顧福身先生、王亞非女士和陳振彬先
生。


